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企管系教師產學合作案獎助申請表(附表三) 

申請人 

 

姓  名 

  

職稱 

 

 

 

計畫名稱 

  

 

計劃主持人 

 

 

核准金額 

 

本次 

獎（補）助金額 

 

 

 

注意事項 

 

 

一、本獎（補）助金額請申請人依據系學術研究著作發表與產學合作

獎勵辦法填寫。 

二、本次產學合作案與以前申請補助之申請案並無重覆或雷同之處。 

三、請附送相關證明文件乙份備查。 

四、申請表於簽核後，正本（含發表論文相關證明文件乙份）備查，

另一份影本由申請人留存。 

單位主管 

 

申請人 

  

 

 


